
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协议（单项）    

协议编号:2026-0521-145100    

   

甲方（公章）侯马市民政局                                            
   

乙方（公章）山西浩坤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陈罡                                            

地           址   侯马市程王路南一巷                                   
       

地          址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滨河西路富力湾
小区A2商业楼601号                                            

电           话   0357-4223950                                           电          话    /                                            

签订日期       2026-05-21                                            签订日期       2026-05-21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自愿就政府采购项
目委托采购事宜，达成本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一、委托项目基本情况    

（一）采购计划文号： ZFCG-141081-2026-1-001119     

（二）委托代理期限： 2026-05-21起至2026-07-21止     

（三）中标（成交）供应商的确定： 甲方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     

（四）合同签署：  甲方直接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署合同     

（五）履约情况的验收： 甲方验收     

（六）委托代理费支付方式： 供应商支付 ，收费标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2）1980号文件的计

算方法进行收取。     

（七）评审专家劳务费报酬： 集中采购目录外的项目，由采购人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     

（八）档案保存： 由受托代理方负责保存档案，保存期限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十五年       

（九）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项目编号                    采购包名称                    采购计划                    资金总额(万元)              
     

侯马市民政局购买乡
（街道）民政服务站

项目
CGXM2026141081000618 ZFCG-141081-2026-1-001119 482.73

总金额：482.73（万元）

二、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实际履行，具体如下：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应当履行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做好采购需求确定、政策落实、信息公开、履约验收、结果评价等工作。

1、甲方权利

（1）提出并确定采购需求、确认采购文件。

（2）监督乙方依法履行本协议。

（3）免责条款：在协议履行期间，如发生危及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事件或遭遇不可抗力，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协议，且不承

担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2、甲方义务

（1）甲方应向乙方提供项目的采购需求，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包括以下内容：

①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②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③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④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⑤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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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⑦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⑧采购预算、项目属性（货物或者服务）及采购方式；

如有实质性条款的，须以*标出。

甲方认为采购需求需要聘请专家协助论证的，应自行聘请专家进行论证，待需求完善后方可提交乙方编制采购文件。

（2）甲方应对乙方编制好的采购文件予以确认。

（3）甲方可根据项目需要协助乙方组织潜在供应商进行现场考察或者召开标前答疑会。

（4）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甲方应在项目开标后或资格预审文件递交后，依法对参加投标的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

（5）供应商对采购需求、采购结果提出质疑的，由甲方受理并依法及时作出答复。因此产生投诉的，由甲方依法配合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投诉进行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6）甲方应在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确认中标/成交结果。

（7）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甲方应当在30日内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甲方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

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中国山西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shanxi.gov.cn）上公告，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

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

（8）采购人应当及时对采购项目进行验收。采购人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

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乙方应当做好采购流程控制，围绕委托代理，编制采购文件、执行采购程序。

1、 乙方权利

（1）依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在本协议范围内组织政府采购活动。

（2）监督甲方依法履行本协议。

（3）免责条款：在协议履行期间，如发生危及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事件或遭遇不可抗力，乙方有权单方终止协议，且不承

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2、 乙方义务

（1）乙方在本协议规定的委托范围内，依法从事政府采购活动。

（2）根据甲方的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并在中国山西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shanxi.gov.cn）上发布政府采购信息。

（3）采购文件发出后，乙方负责采购程序部分的澄清和更正。

（4）乙方按规定执行抽取采购项目评审专家的程序。

（5）乙方应对政府采购活动中所涉及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将可能会影响采购工作公正性的信息透露给利害关系

人。

（6）供应商对采购程序提出质疑的，由乙方受理并依法及时作出答复。因此产生投诉的，由乙方依法配合政府采购监督管

理部门对投诉进行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三）保密义务    

 甲乙双方应当依法对采购程序中应当保密的内容保密，任何一方泄密，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三、违约责任    

 乙方如有违背上述约定的行为，甲方有权：

（一）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反映。

（二）终止本协议的继续执行。

甲方如有违背本协议的行为，乙方有权：

（一）向其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反映。 

（二）终止本协议的继续执行。     

四、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如执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或者上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终止本协议

的继续执行。

当和解或调解不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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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争议提交（项目所在地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协议生效及其他    

 1、除另有约定外，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为电子协议;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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